藤县事业单位人员县内调动程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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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户口所在地乡镇计生服务所出具计生证明。





到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领取（或在县人才网下载）《藤县事业单位人员调动审批表》（一式一份），并按要求填写。





到县编委办（在县老干局六楼）领取《编制使用审批表》（一式两份），并按要求填写。





带《编制使用审批表》、《藤县事业单位人员调动审批表》到调出、入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人事行政部门和县编委办并经县政府分管领导和县长同意签字盖章。





带《编制使用审批表》、《藤县事业单位人员调动审批表》、计生证明到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办理调动手续（发调动通知）。





带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出具的《调动通知》回到调出单位出具行政介绍信、工资转移介绍信，并到调入单位签订聘用合同（一式三份）。





带原单位出具的行政介绍信、工资转移介绍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情况登记卡、与调入单位签订的聘用合同等材料到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出具行政介绍信。





带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出具的行政介绍信、鉴证后的聘用合同到调入单位报到上班。





由新单位财务人员或当事人带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出具的行政介绍信、原单位出具的工资转移介绍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情况登记卡到县人事局工资股办理工资转移手续。以及到其他相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结束








